附件1　

周至县农户信用等级评价表
	姓 名
	
	村 组
	
	总 分
	

	信用等级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备注

	
	具体内容
	指标值
	

	农户家庭

基本情况

（40分）
	1、年龄
	30岁（含）—45岁之间
	3
	3

	
	
	22岁（含）—30岁之间。45岁（含）—55岁之间
	2
	

	
	
	18岁（含18岁）—22岁之间；

55岁（含）—65岁之间（不含65岁）
	1
	

	
	
	18岁以下，65岁以上
	0
	

	
	2、学历
	本科及以上
	3
	3

	
	
	大专
	2
	

	
	
	中专、高中
	1
	

	
	
	初中以下（含）
	0
	

	
	3、婚姻
	已婚
	5
	5

	
	
	离异、丧偶
	3
	

	
	
	未婚
	1
	

	
	4、健康
	健康
	4
	4

	
	
	一般
	3
	

	
	
	较差
	1
	

	
	5、劳动力
	3人以上（含）
	4
	4

	
	
	2人
	2
	

	
	
	1人
	1
	

	
	6、住房

（人均住房面积）
	70平方米以上
	5
	5

	
	
	60平方米—70平方米（含70平方米）
	4
	

	
	
	50平方米—60平方米（含60平方米）
	3
	

	
	
	50平方米以下
	2
	

	
	7、抚养人口
	供养在坊研究生及以上
	3
	3

	
	
	供养在读大学生
	2
	

	
	
	供养在读高中生及以下
	1
	

	农户家庭

基本情况

（40分）
	8、参加农村合作医疗
	参加
	3
	3

	
	
	未参加
	0
	

	
	9、耕种土地
	5亩以上
	4
	4

	
	
	3亩—5亩（含5亩）
	3
	

	
	
	3亩以下（含3亩）
	2
	

	
	10、家庭和睦
	和睦
	3
	3

	
	
	一般
	2
	

	
	
	不和睦
	0
	

	
	11、人品（主要考量方面包括诚实守信、勤劳节俭、尊老爱幼）
	好
	3
	3

	
	
	较好
	2
	

	
	
	一般
	1
	

	家庭财务状况（50分）
	1、家庭净资产
	25万元以上
	20
	20

	
	
	20万元—25万元（含25万元）
	17
	

	
	
	15万元—20万元（含20万元）
	14
	

	
	
	10万元—15万元（含15万元）
	11
	

	
	
	5万元—10万元（含10万元）
	8
	

	
	
	5万元以下
	5
	

	
	2、家庭净收入
	年净收入5万元以上
	30
	30

	
	
	年净收入4—5万元（含5万元）
	25
	

	
	
	年净收入3—4万元（含4万元）
	20
	

	
	
	年净收入2—3万元（含3万元）
	15
	

	
	
	年净收入1—2万元（含2万元）
	10
	

	
	
	年净收入5千元—1万元（含1万元）
	5
	

	
	
	年净收入5千元以下
	0
	

	信用状况

（10分）
	信用记录
	有借款、有担保无不良信用记录
	10
	10

	
	
	无借款及担保记录且无不良信用记录
	8
	

	
	
	曾有不良借款及担保担已清偿
	5
	

	
	
	仍有不良借款或不良信用记录
	0
	

	公共记录情况（加扣分项）
	1、被评为“劳模（镇、街/县/市/省、全国）
	5/10/15/20
	

	
	2、被评为“五好家庭“（镇、街/县/市/省、全国）
	5/10/15/20
	

	
	3、被评为“优秀党员“（镇、街/县/市/省、全国）
	5/10/15/20
	

	
	4、其他荣誉称号（镇、街/县/市/省、全国）
	5/10/15/20
	

	
	5、担任村组干部情况（未担任/组（队）干部/村干部
	0/3/5
	

	
	6、邻里关系（一般/较好/和谐）
	1/2/3
	

	
	7、有违法记录每发现一次
	-10
	

	
	8、有欠缴费记录每发现一次
	-8
	

	
	9、被金融机构依法起诉一次
	-100
	

	
	10、逃废债务行为一次
	-100
	

	
	11、挪用金融机构贷款行为一次
	-50
	

	
	12、欠贷款本息行为一次
	-5
	

	
	13、存在民间失信行为
	-5
	

	
	14、其他不良记录
	-5
	

	
	15、家庭成员中存在吸毒或赌博等行为
	取消评级资格
	


注：本表“姓名“栏填写户主或家庭主要劳动力人员
附件2

周至县农户信用信息采集表

	一、农户家庭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男 □女
	年龄
	
	身份证号码
	

	移动电话
	
	家庭人口
	
	劳动力

人数
	
	住房

面积
	
	婚姻状况
	□已婚□未婚□离异□丧偶

	学历情况
	□本科及以上□大专□中专、高中□初中及以下
	从事行业或工作单位
	
	经营年限
	
	参加农村合作医疗
	□是□否

	居住地址
	省      县（市、区）       镇（街道）          村（社区）       （组）     号
	健康

状况
	□健康 □一般 □较差
	是否建档立卡

贫困户
	□是 □否

	抚养人口

情况
	□供养研究生及以上   □供养大学生   □供养高中生及以下
	耕地

亩数
	
	
	

	家庭和睦
	□和睦  □一般

□不和睦
	人品情况
	□为人正派，艰苦创业、社会反映良好

□较好   □一般
	邻里关系

情况
	□关系和谐，未发生争吵，社会反映良好

□较好  □一般

	家庭成员

姓名
	关系
	学历
	身份证号
	性别
	年龄
	健康状况
	是否劳动力

	
	□配偶  □父母  □子女  □其他
	
	
	
	
	
	

	
	□配偶  □父母  □子女  □其他
	
	
	
	
	
	

	
	□配偶  □父母  □子女  □其他
	
	
	
	
	
	

	
	□配偶  □父母  □子女  □其他
	
	
	
	
	
	

	二、家庭资产负债情况（包括金融负债情况）

	资产类型
	资产名称（详细资产名称）
	单位
	数量
	市场估值
	是否已抵押

	□房产
	
	
	
	
	□是  □否

	□交通工具
	
	
	
	
	□是  □否

	□大型农机具
	
	
	
	
	□是  □否

	□牲畜
	□猪  □羊  □牛  □鸡  □鸭  □其他
	
	
	
	□是  □否

	□土地
	□耕地     □园地
	
	
	
	□是  □否

	□林权
	
	
	
	
	□是  □否


	其他资产
	
	
	
	
	□是   □否

	合 计
	
	
	
	
	

	（金融负债情况是授信评级的主要依据，由农户自愿填报）

	存款余额
	
	其他金融资产
	
	资产总额
	

	银行借款
	
	对外担保
	
	社会借款
	
	其他

负债
	

	负债总额
	
	家庭净资产
	
	不良借款余额
	
	不良担保余额
	

	三、家庭收支情况

	项  目
	经营种类
	单  位
	数  量
	年收入

	种植收入
	□粮食  □棉花□油料   □苹果□油桃  □杏□樱桃  □西瓜□葡萄   □猕猴桃□石榴  □枣□梨 □药柴□花卉  □茶叶□烤烟   □蔬菜□食用菌   □苗木□其他   
	
	
	

	养殖收入
	□猪 □羊□牛  □鸡  □鸭□鹅□鱼 □兔□蚕桑 □其他
	
	
	

	加工收入
	□粮棉油加工 □茶叶加工□食品加工   □药材加工□农产品加工 □其他
	
	
	

	农业服务收入
	□化肥  □农药□种子   □农机具□其他   
	
	
	

	商业服务收入
	□批发零售  □餐饮□运输   □医药、医疗□农副产品收购   □农家乐收入□其他  
	
	
	

	打工收入
	□ 长期雇佣 □临时打工
	
	
	

	家庭其他成员收入
	□工资收入  □经营收入□劳务收入   □其他收入
	
	
	

	其他经营情况
	
	
	
	

	收入合计
	
	


	家庭经营性支出
	生活支出
	
	其他支出
	
	支出合计
	
	家庭年净收入
	

	四、个人信用状况

	有借款、有担保无不良信用记录

□是    □否
	无借款及担保记录且无不良信用记录
     □是    □否
	会有不良借款及担保但自己已清偿

□是    □否
	仍有不良借款或不良信用记录

□是    □否

	五、公共记录情况

	项  目
	次数或简要
	项  目
	次数或简要
	项 目
	次数或简要
	项 目
	次数或简要

	被评为“劳模”（镇、街/县/市/省、全国）
	
	违法记录
	
	挪用贷款行为
	
	担任村组干部情况
	

	被评为“五好家庭”（镇、街/县/市/省、全国）
	
	欠缴费记录
	
	欠贷款本息行为
	
	
	

	被评为“优秀党员”（镇、街/县/市/省、全国）
	
	被金融机构依法起诉
	
	民间失信行为
	
	
	

	其他荣誉称号（镇、街/县/市/省、全国）
	
	逃废债务行为
	
	家庭成员中存在吸毒、赌博等行为
	
	
	

	采集责任人：                                       评定责任人：                                                       采集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表“姓名”栏填写户主或家庭主要劳动力

附件3

周至县农户信用等级评价工作实施方案

为了有效推进全县农户信用等级评价工作，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助力脱贫攻坚与农村改革发展，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开展范围

周至县农户信用等级评价工作首先在哑柏镇裕盛村作为试点村，成功之后在全县范围推广开来。

二、工作步骤

2018年2月，启动农户信用等级评价工作组织部署;2018年3月，启动首批试点村农户信用等级评价工作;2019年12月底，完成全县农户信用等级评价工作。

三、工作任务

（一）建立联建共赢的工作机制。
建立政府主导、相关部门配合，依托金融机构联合实施的农户信用等级评价工作机制。县政府将积极支持并保障农户信用等级评价工作顺利开展，加强对相关金融机构本地分支机构的支持服务;扎实开展信用等级评价工作，鼓励金融机构积极运用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实施授信和贷款，实现“政银农”共赢。

责任单位：县金融办、县财政局、县人行、农商银行等金融机构。

（二）建立农村信用信息管理平台。
县农村金融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建立本区域的农村信用信息管理平台，将农户的基本信息、信用等级评价结果纳入统一管理。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关于信用信息提供者、使用者及不良信用报送的相关规定，依法采集、使用贷款授信信息和不良记录，并及时更新。通过政府主导、依托金融机构联建，采取社保、司法、监察、税务、工商等单位共同协作方式，推进公共信用信息与农村信用信息管理平台的互联共享。

责任单位：县金融办，县财政局、农商银行等金融机构。

（三）制定农户信用等级评价基础标准。
根据我县农村经济特点，结合银行业金融机构评级授信要求，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制定农户信用等级评价标准。农户信用等级评价采用百分制，基础评价标准包括农户家庭、财务、信用状况及公共记录情况。在基础标准之外，金融机构认为应当增加其他指标的，要积极补充完善。依据农户信用信息评价指标的得分情况，确定农户信用评价等级，将评价等级分为A至5A等级。

责任单位：县金融办、县人行、各镇（街）、农商银行等金融机构。

（四）开展农户信用信息采集和等级评价工作。
县农村金融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各镇（街）农户信用等级评价小组、各行政村农户信用信息采集和信用等级评价小组与金融机构联合开展农户信用等级评价工作。在信息采集、评价、使用和保存过程中，要严格遵守信息安全管理的相关规定，防止发生因信息泄露，造成农户受骗等情况。主要工作流程：

1.行政村农户信用信息采集和信用等级评价小组负责入户采集农户信用信息，进行调查核实，建立农户信用信息纸质档案，并提出初评意见。

2.各镇（街）农户信用等级评价小组负责对农户信用信息初评意见进行复审，并对复审评价结果在本行政村公示。

3.县农村金融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农户信用信息采集和信用等级评价小组的评价结果进行审定，并录入农村信用信息管理平台，组织相关业务培训。

4.金融机构根据农户信用等级评价结果给予农户授信，农户根据生产发展需要申请贷款。

责任单位：县金融办、各镇（街）、农商银行等金融机构。

（五）完善评价授信贷款管理。

金融机构根据农户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对农户核定相应的授信额度。对信用等级评价较高者，优先办理贷款、简化贷款程序。根据相关规定制定专门的农户评级授信贷款管理办法，加强农户授信贷款与贷后管理。

责任单位：农商银行等金融机构。

（六）建立农户贷款风险补偿机制。
建立“风险共担、多方参与、合作共赢”的风险补偿机制。县政府设立以财政出资为主的农村产权融资担保和风险补偿基金。农户获得评级授信并取得贷款后，发生的贷款风险损失，由风险补偿基金按年度损失总额的一定比例给予风险补偿，具体补偿办法县政府另行规定。

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农商银行等金融机构。

四、实施进度

 （一）组织部署阶段（2018年2月—2018年3月底）。
1.县政府制定印发本县农户信用等级评价工作方案。

2.试点镇成立农户信用等级评价小组，试点行政村成立农户信用信息采集及信用等级评价小组。

3.县农村金融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与金融机构在当地的分支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明确金融机构参与农户信用等级评价的范围和工作内容。

4.县农村金融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建立本区域农村信用信息管理平台。

5.县农村金融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召开农户信用等级评价培训推进会。

（二）首批启动阶段（2018年3月—2018年6月）。
首批启动的村开展农户信用信息采集和信用等级评价工作。相关部门和机构各司其职，扎实开展农户信息采集、评价及审定，信息录入工作，并依据信用等级评价结果给予农户授信和发放贷款;组织交流学习，开展检查督导。

（三）全面推进阶段（2018年7月—2019年11月）。
1.在全县范围开展农户信用等级评价工作。　　

2.试点村及时更新农户信用等级评价结果。

3.在全县组织开展经验交流、督导检查。

（四）总结验收阶段（2019年12月）。
1.组织开展检查验收。

2.汇编周至县农户信用等级评价工作经验材料。

（五）巩固成效阶段（2020年1月—2020年12月）。
1.组织开展农户信用等级评价工作“回头看”活动。完善信用信息评价标准，进行农村信用信息管理平台升级。推动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贷款授信与贷后管理。

2.开展农户信用等级评价信息更新专项检查，督促各镇（街）进一步完善长效机制。

五、保障措施

（一）统一思想，高度重视。
农户信用等级评价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对助力脱贫攻坚、农村“三变”改革、农村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各相关单位要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切实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确保农户信用等级评价工作有序开展，取得实效。

（二）加强领导，强化保障。

成立周至县农村金融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任组长，分管副县长任副组长。成员单位由政府办、县金融办、县财政局、县统筹办、县农业局、县经贸局、国土局、林业局、县市场监管局、县扶贫办、县人行、各镇（街）、陕西周至农村商业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金融办，金融办主任为办公室主任。

县农村金融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推进全县农村金融改革各项工作，组织对我县农村金融改革工作开展督导、考核，协调解决我县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决定我县农村金融改革工作中的重大事项。负责全县农户信用等级评价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推进。在全县形成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各部门、各镇（街）要明确工作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夯实工作力量，加强工作保障，确保农户信用等级评价工作有力推进。

（三）把握标准，提升效能。
各相关单位结合本地实际，把握评价标准，讲求工作实效，做到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提高农户信用等级评价的透明度和公信力。金融机构对授信额度的确定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积极满足评级授信农户的有效信贷需求。

（四）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相关单位认真组织开展农户信用等级评价培训，提高相关人员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确保工作顺利开展。充分利用各类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开展农户信用等级评价工作宣传，积极营造良好工作氛围。

（五）加强检查、强化督导。

各相关部门建立统计、报告制度，每季度向周至县农村金融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工作推进与落实情况，周至县农村金融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督导检查与工作考核，推动各项工作扎实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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